
丁点小事不忍让
一脚踢断他人肠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
时风平浪静。可荥阳市城关乡的两
个年轻人却因一根工具把儿大打出
手，最终酿成被害人肠破裂的惨
剧。近日，李晓鹏因犯故意伤害罪，
被荥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

现年 26 岁的李晓鹏与张某均是
同村村民，二人平时没有矛盾。2012
年 2 月 20 日，因本村一户人家盖房，
二人应邀与本村其他9名村民一道去
为建房者挖地基。其间，张某在干活
时不慎弄断了李晓鹏的铁锨把儿，李
要张某赔一根新的铁锨把儿，张某不
答应，于是二人发生了口角。李晓鹏
一时气愤，一拳捅在张某胸部，把张
某打倒在地。当张某起身欲抱李晓
鹏的腿时，李晓鹏又飞起一脚向张某
的肚子上猛踢一下。张某猝不及防，

“哎哟”一声，很快就觉得肚子疼痛难
忍，躺在地上起不来了，接着便失去
了知觉。

随后，张某被送进医院急救室抢
救，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肠子被踢
断。经法医鉴定，原告张某的损伤程
度符合重伤。后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李晓鹏赔偿张某医药费、护理费、鉴
定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
计4万余元。

2012年3月23日，李晓鹏主动到
荥阳市公安局投案。

法院审理认为，李晓鹏因琐事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他人重伤，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因李晓鹏案发后
主动投案，认罪态度较好，系自首，且
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具有悔罪表现，
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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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菊是京城路街道办事处京
城花园小区文艺队队长。看外表约
四十岁，第一次见她时，记者还误以
为是张金菊的女儿或者儿媳。谁知，
她的年龄实际已59岁。

张金菊说，2008 年她看见一些
老人聚在一起玩柔力球，就带着好玩
好奇的心加入小区文艺队。

平时，张金菊要照顾 90 岁的老
父亲，还有小孙子。丈夫侯先生反对
她加入小区文艺队。张金菊说：“我
多锻炼身体，有个好身体，才能多照
顾家呀。再说，她们虽然年龄都大
了，但是心态都很年轻。”

这得到了验证。以前包饺子的
时候，张金菊站半个小时就想休息。
现在，经过锻炼，站上一个半小时都

不成问题。因为这，张金菊一天不与
队友一起锻炼，就不踏实。

侯先生见妻子很开心、健康，
就不再反对她去跳舞了，把照顾
家的担子多挑一些。在记者采访
时，侯先生说：“她年轻、身体好，
我心里也美滋滋的。”张金菊的孙
子说：“有的时候我也跟奶奶去，
我也很开心。”

目前，小区文艺队有一个口号：
“天天锻炼、天天健康、天天开心、天
天快乐。”这是张金菊几年锻炼下来
总结出来的，每个队员都把它喊得非
常响亮。张金菊也用自己的话解读：

“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国家少花
医药费。”

任琳

散步途中，余某被同村一家
养的狼狗挡住去路，在投石驱赶
狗时与该狗的主人周飞发生口角，
结果年轻气盛的周飞将余某夫妇
打伤。近日，荥阳市人民法院以故
意伤害罪判处周飞有期徒刑一年，
并附带民事赔偿 9766.68元。

去年 4 月 1 日晚上 9 时许，家
住荥阳市城关乡南周村的余某夫
妇，晚饭后沿着村里的一条小街
由北向南散步，当行至村头南边

时，一条狼狗挡住了去路，余某顺
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甩出，示
意让狂叫的狼狗走开，狗不但不
避让，反而更加疯狂地吼叫。当
时该狗的主人的母亲站在狗的旁
边，于是，余某夫妇便与一直在狗
旁边不远处站着的主人发生口
角。年轻气盛的周飞听到有人与
母亲吵架便跑出家门，不问青红
皂白就冲着余某夫妇骂了几句。
余某听到后，也回骂了几句。

随后双方发生对骂和撕扯，
后周飞将余某甩倒在地，致使余
某和妻子张某受伤。案发当晚，
余某、张某均被送到荥阳市中医
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余某头面
部皮肤挫裂伤，左侧眼眶内壁骨
折，鼻骨骨折。张某头外伤、软组
织损伤。后经法医鉴定，余某左
侧眼眶骨折、鼻骨骨折的损伤程
度属轻伤。

荥阳市法院审理认为，由于

周飞未采取合法途径处理与他
人之间的纠纷，非法伤害他人身
体健康，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但周飞归案后
认罪态度较好，且余某、张某对
本案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因此
依法从轻处罚。因周飞的行为
给余某、张某造成的人身伤害
和损失，法院判处周飞依法给予
余某及其妻子物质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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